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熔模铸造绿色工厂评价标准 

1 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熔模铸造绿色工厂的总体架构、评价要求、评价方案、评价报告。 
本文件适用于熔模铸造生产工厂的绿色化水平评价。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对于本文件的应用是必不可少的。凡是注日期的引用文件，仅注日期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

凡是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或替代文件适用于本文件。 

GB 8959 铸造防尘技术规程 

GB 8978 污水综合排放标准 

GB 9078 工业炉窑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 

GB37822 挥发性有机物无组织排放控制标准 

GB 12348 工业企业厂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 

GB 13271 锅炉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 

GB14554 恶臭污染物排放标准 

GB 16297 大气污染物综合排放标准 

GB 17167 用能单位能源计量器具配备和管理通则 

GB 18597 危险废物贮存污染控制标准 

GB 18599 一般工业固体废物贮存、处置场污染控制标准 

GB24789 用水单位水计量器具配备和管理通则 

GB 50034 建筑照明设计标准 

GB 51155机械工程建设项目职业安全卫生设计规范 

GB/T 5677 铸件射线照相检测 

GB/T 7119节水型企业评价导则 

GB/T 11651 个体防护装备选用规范 

GB/T18916（所有部分）取水定额 

GB/T 19001 质量管理体系要求 

GB/T 24001 环境管理体系要求及使用指南 

GB/T 28001 职业健康安全管理体系要求 

GB/T 28612 机械产品绿色制造术语 

GB/T 28613 机械产品绿色制造工艺规划导则 

GB/T 29115 工业企业节约原材料评价导则 

GB/T 31206 机械产品绿色设计导则 

GB/T 32150 工业企业温室气体排放核算和报告通则 

GB/T 32251熔模铸造工艺 污染物的控制 

GB/T 32252 熔模铸造工艺通用技术导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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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B/T 36132—2018 绿色工厂评价通则 

GB/T 32161—2015生态设计产品评价通则 

GB/T 45001/ISO 45001职业健康安全管理体系要求 

GB/T 50878绿色工业建筑评价标准 

ISO50001 能源管理系统-要求及使用指南 

GBZ 2.1 工作场所有害因素职业接触限值第 1 部分：化学有害因素 

GBZ 2.2 工作场所有害因素职业接触限值第 2 部分：物理因素 

GBZ 117-2015 工业 X射线探伤放射防护要求 

JB/ T 11995铸造企业清洁生产综合评价方法 

DB31/199污水综合排放标准 

DB31/933大气污染物综合排放标准 

DB31/860工业炉窑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 

DB31/1025恶臭（异味）污染物排放标准 

3 术语及定义 

GB/T 28612及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熔模铸造行业绿色工厂 Green investmentcastingplant in foundry industry 

实现了用地集约化、原料无害化、生产洁净化、废物资源化、职业健康安全、能源低碳化的熔模铸

造工厂。 

4 总则 

4.1 总体框架 

熔模铸造绿色工厂（以下简称绿色工厂）应在保证铸件性能、质量、开发周期、成本和职业健康安

全的前提下，引入产品全生命周期理念，优先选用绿色原料、工艺、技术和设备，满足基础设施、资源

与能源投入、产品和工艺、环境排放、绩效的绿色性要求。绿色工厂总体框架示意图如图1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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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绿色工厂总体框架示意图 

4.2 熔模铸造工序 

 

图2熔模铸造工序流程图 

4.3 评价范围 

绿色工厂评价范围覆盖精密铸件生产有关的部门和场所。 

5 评价要求 

5.1 基本要求 

5.1.1 总则 

绿色工厂的设计与运行应按照附录A的要求进行。 

5.1.2 基础合规性与相关方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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绿色工厂应依法设立，在建设和生产过程中应遵守有关法律、法规、政策和标准，近三年（含成立

不足三年）无较大及以上安全、环保、质量等事故。对绿色工厂上下游工厂等相关方的环境要求做出承

诺并满足承诺要求。 

5.1.3 管理要求 

5.1.3.1 绿色工厂应建立绿色工厂管理机构，提供必要的人力、财力、设备、信息和知识等资源，建立

目标责任制，保障绿色工厂绿色制造制度的建设、实施、考核及持续改进。 
5.1.3.2 绿色工厂应建立中长期绿色发展规划、方针和目标。参考中长期绿色规划制定年度经营计划、

目标、指标和实施方案。指标应明确、可测量。 
5.1.3.3 绿色工厂应建立、实施质量、环境、职业健康安全和能源管理体系。质量管理体系必须满足并

认证 GB/T 19001/ISO 9001 的要求，环境管理体系应满足 GB/T 24001/ISO 14001 的要求，职业健康安全

管理体系应满足 GB/T 45001/ISO 45001 的要求，能源管理体系应满足 ISO 50001 的要求。 
5.1.3.4 绿色工厂应从铸件生命周期过程和各个环节，全面、系统识别节能降耗、生态环境、健康安全

和资源循环利用等绿色因素，并针对关键和重点因素或环节，制订绿色提升技术、管理措施和要求，且

将要求融入绿色工厂业务流程和管理流程。 
5.1.3.5 绿色工厂应定期为其员工提供绿色制造相关知识的教育、培训，并对其结果进行考评。及时将

绿色工厂信息（如绿色制造方针、目标、要求等）传递给各相关方（如用户、供应商），以得到员工和

相关方的理解与支持。 
5.1.3.6 绿色工厂应及时跟踪、了解与绿色工厂相关的法规、政策、标准或相关方等要求的变化，及时

调整和改进绿色工厂措施和要求。应定期进行绿色工厂绩效评价，促进持续改进。 

5.2 基础设施 

5.2.1 建筑 

5.2.1.1绿色工厂的建筑应满足国家或地方相关法律法规及GB/T 50878等标准的要求，并从采光照明、

绿化及场地、再生资源及能源利用等方面考虑节能、节水、节地及可再生能源利用。 
5.2.1.2绿色工厂新建、改建和扩建项目应遵守“三同时制度”、“固定资产投资项目节能评估和审查

制度”、“环境影响评价制度”、“工业项目建设用地控制指标”及国家、地方相关的产业政策和要求。 

5.2.2 照明 

绿色工厂的照明应满足以下要求： 

a）绿色工厂厂区及各房间或场所的照明宜使用自然光，人工照明功率密度、照度、照度均匀度、

炫光限制、光源颜色、反射比以及照明标准值等应符合GB 50034规定； 
b）不同的场所的照明应进行分级设计； 
c）建议公共场所的照明应采取分区、分组与定时自动调光等措施。 

5.2.3 设备 

5.2.3.1总则 

绿色工厂的设备选择应按照附录A的规定执行。 

5.2.3.2 专用设备 

专用设备应符合附录A和附录B的相关要求，降低能源与资源消耗，减少污染物排放。 

5.2.3.3 通用设备 
4 



T/SFA001-2020 

通用设备应采用节能型产品或效率高、能耗低的产品。已明令禁止生产、使用的能耗高、效率低的

设备应限期淘汰更新。 

5.2.3.4 计量设备 

应依据GB 17167、GB24789等标准要求配备、使用和管理能源、水以及其他资源的计量器具和装置。

能源及资源使用的类型不同时，应进行分类计量。每台焙烧炉、（套）熔炼（含保温）、热处理炉设备

能源使用应实现单独计量。 

5.2.3.5环保设备 

a)绿色工厂应采用不产生或少产生粉尘污染的工艺和设备，凡产生污染的工艺过程或铸造设备，均

应设置防尘设施，确保粉尘的排放浓度应符合GB 8959相关条款的规定。 
b)绿色工厂应考虑防止粉尘、有害气体、噪声等职业危害防治措施，并配备必要的治理设备保证职

工职业健康安全。职业安全卫生设计应符合GB 51155相关条款的规定，并满足GB/Z 2.1、GB/Z 2.2相关

条款的要求。 
c)绿色工厂应投入适宜的污染物处理设备，以确保其污染物排放达到相关法律法规及标准要求。 
d)污染物处理设备的处理能力应与绿色工厂生产排放总量相适应，设备应满足通用设备的节能方面

的要求。 

5.3 能源与资源 

5.3.1 能源投入 

绿色工厂应优化用能结构，在保证环境、安全、质量的前提下减少能源投入，提高能源使用效率，

降低单位产品能耗，并应使用可再生能源替代不可再生能源。 

绿色工厂的主要熔炼设备应满足附录A中表A.3-A.10的规定。环保设备和设施的运行应和生产设施

同步进行，其能耗应单独计量。 

5.3.2 资源投入 

5.3.2.1 取水定额 

绿色工厂取水应满足GB/T18916（所有部分）中对熔模铸造行业的取水定额要求。 

5.3.2.2 材料选用 

绿色工厂应减少材料、尤其是有害物质的使用，评估有害物质及化学品减量使用或替代的可行性，

宜使用回收料、可回收材料替代全新料、不可回收材料。 

绿色工厂应优先选用国家鼓励环保名录中的材料，采用替代物质和技术，减少不可再生资源和短缺

资源的使用量。适用时，宜采用附录B给出的绿色材料。 
绿色工厂应按照 GB/T 29115 的要求，在保证产品性能和质量的前提下，对其原材料使用量的减少

进行评价。 

5.3.3 采购 

5.3.3.1 工厂应制定并实施绿色供应商的评价、选择、绩效监视及再评价的准则，将认定合格的供应商

列入合格供应商名录，必要时对供应商实施分类管理。绿色供应商应提供符合性材料，包括但不限于： 

——产品技术参数性能数据； 
——资源能源消耗与污染物排放数据； 
——不含禁用物质声明或根据企业要求提供第三方检测证明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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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限用物质和受控物质符合性声明； 
——其它质量和有害物质控制文件等； 
——材料可回收利用性、再生材料、再制造件等清单或说明材料； 
——废弃物处置等数据； 

5.3.3.2 工厂应向绿色供应商提供必要的采购信息，明确有害物质使用、可回收材料使用、能效等环保

要求。 

5.3.3.3 应确定并实施检验或其它必要的活动，以确保采购的产品满足规定的要求。 

5.4 产品及工艺 

5.4.1 一般要求 

a）绿色工厂应保持工艺设计的先进性，应尽量采用先进、适用的新技术、新材料、新工艺、新装

备，以实现高效、低耗、清洁、安全生产的目的。 

b)绿色工厂应引入产品绿色设计理念，系统考虑原材料选用、生产、销售、使用、回收、处理等各

个环节对资源环境造成的影响，力求产品在全生命周期中最大限度降低资源消耗、尽可能少用或不用含

有有害物质的原材料，减少污染物产生和排放。 

5.4.2 绿色设计 

5.4.2.1 绿色工厂应逐步淘汰低效率的工艺技术和生产装备，适用先进的工艺技术和装备，采用新材料，

提高工艺出品率和产品合格率。 

5.4.2.2 绿色工厂生产的铸件应按照 GB/T 31206 的要求进行设计，考虑内容包括但不限于材料选择及

使用、铸件结构设计、包装过程、使用阶段等。 

5.4.2.3 绿色工厂应按照 GB/T 31206 的要求实施绿色设计管理，将绿色设计融入现有设计流程和管理

体系，产品设计文件（设计任务书、说明书、计算书等）中增加有关绿色材料绿色性指标内容，建立绿

色设计数据库，并按照 GB/T 32161 的要求进行评价。 

5.4.3 绿色工艺规划 

5.4.3.1绿色工厂应按照GB/T 28613的要求制定工艺发展规划和旧工艺改造计划，进行绿色工艺方案设

计、绿色工艺路线设计和绿色工艺规程设计，开展工艺绿色性综合评价。 
5.4.3.2绿色工厂生产过程中，应优先选择节能设备和节能工艺，在满足铸件质量要求的前提下，使铸

件能耗、材料消耗、人工成本最经济。生产工艺应符合附录A的要求。使用时，宜采用附录B给出的绿

色工艺。 

5.5 铸造过程 

5.5.1 制模、熔模组装 

5.5.1.1模料在熔化、回收过程中会产生废气，其工作环境应符合GBZ 2.1 的规定。 
5.5.1.2在熔模组合过程中会产生刺激性气体，工作场所应有排风等工程防护措施，工人佩戴防护用具，

工作环境应符合GBZ 2.1 的规定。 
5.5.1.3组模、熔模清洗工作场地应有通风、防尘、防火等措施，工作环境应符合GBZ 2.1 的规定。 

5.5.2 型壳制造 

5.5.2.1熔模铸造型壳制备中会产生粉尘、挥发性废气等，工作环境中应具备除尘等防护措施，并符合

GBZ 2.1 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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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2.2型芯制备过程会产生废水、废气、固体废物，应增加防护措施，废水排放应符合GB 8978的规

定，废气排放应符合GB 16297的规定，固体废弃物排放应符合GB 18599 的规定，工作环境应符合GBZ 
2.1 的规定。 

5.5.3 脱模及其再生处理 

脱模及其再生处理过程中会产生废气、废水等，废气排放应符合GB 16297的规定，固体废弃物排

放应符合GB 18599 的规定，工作环境应符合GBZ 2.1 的规定。 

5.5.4 型壳焙烧、熔炼与浇铸 

5.5.4.1型壳在焙烧过程中会产生大量的废气、颗粒灰尘等，废气排放应符合GB9078的规定。 
5.5.4.2 熔炼与浇铸过程中的高温、气体及粉尘会对环境及工作场所造成一定的污染，车间应具备通风

装置，熔化炉应具备除尘（吸烟）系统，焙烧炉建议具备二次燃烧装置或安装除尘（吸烟）装置，操作

人员应穿戴放热辐射的安全防护用具，熔化炉大气污染物排放应符合GB 13271和GB 16297的规定，工

作环境应符合GBZ 2.1、GBZ 2.2的规定。熔炼与浇铸产生的固废处理参照本文件5.6.3执行。 

5.5.5 后处理防护 

脱壳建议采用高压水冲击脱除处理，清壳产生的废水无害化处理达标后纳管排放，残留模壳收集后

委托有资质的专业单位回收处理。脱壳间会产生较大的噪声，应尽量采用隔声措施。脱壳如采用振壳装

置，会产生较大的噪声和颗粒粉尘污染，脱壳间应尽量采用隔声措施。气（切）割会产生颗粒粉尘污染

和噪声。切割浇冒系统产生的金属料应进行回收再利用。抛丸或喷丸、喷砂会产生较大的噪声、颗粒粉

尘污染。熔模铸件的焊补会产生火星飞溅，操作现场应有防护措施。修磨和精整会产生噪声和颗粒粉尘，

工作场所和工作人员应有安全防护措施。工作人员应佩戴防护用具，工作环境应符合GBZ 2.1及GBZ 2.2
的规定，固体废物排放应符合GB 18599的规定。 

5.5.6 铸件质量的无损检测 

5.5.6.1射线检测应具备专用防辐射装置，对员工应遵守相关射线防护的法规和条例，射线检测按照

GB/T 5677执行，射线检测防护按GBZ 117规定执行。 
5.5.6.2渗透检测所用渗透剂必须具备专门的废水处理设施，能够连续处理渗透检测产生的废水，产生

的废水应当使用处理设施。废水处理水排放应符合GB 8978的规定。 

5.6 环境排放 

5.6.1 大气污染物 

绿色工厂的废气污染物排放应符合DB31/933、DB31/860、DB31/1025、GB37822。 

5.6.2 水体污染物 

绿色工厂的水体污染物排放应符合DB31/199的相关规定。 

5.6.3 固体废物 

绿色工厂应依照GB 18599及相关标准的要求贮藏、处置一般固体废物；依照GB 18597及相关标准

的要求贮藏、处置危险废物。无法自行处理的，应通过合法合规的手续将固体废弃物转交给具备相应能

力和资质的处理机构进行处理。同时要满足《中华人民共和国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的相关要求。 

5.6.4 噪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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绿色工厂的厂界环境噪声排放应符合GB12348的相关规定。 

5.7 职业健康安全 

5.7.1绿色工厂应按照 GB 8959 等标准要求，配备防止粉尘、有害气体、噪声等职业危害防护设施。 

5.7.2应按照 GBZ 2.1 的要求检测车间作业环境内粉尘及有害气体浓度，对采用防护设施仍然达不到标

准要求的，应按照 GB/T 11651 的规定配备合格有效的个人防护装备。 

5.7.3应按照 GBZ 2.2 的要求检测车间内作业岗位噪声，对采用防护设施仍然达不到标准要求的，应按

照 GB/T 11651 的规定配备合格有效的个人防护装备。 

5.7.4 铸造过程各工艺环节的职业健康防护措施按表 1要求执行。 

表 1 铸造过程各工艺环节产生危害因素及防护措施 

工艺环节 危害因素 对人体的影响 防护用具 

制模 噪声 耳鸣 防护耳塞 

熔模组装 烟雾、刺激性气体 尘肺 防护口罩 

型壳制造 矽尘 尘肺 防护口罩 

脱模及其再

生处理 
废气、噪声 尘肺 防护口罩、防护耳塞 

型壳焙烧 高温模壳、废气、颗粒灰尘 烫伤、尘肺 耐高温防护服、防护口罩 

熔炼、浇铸 

氧化铁粉尘、锰及其无机化合

物、镍及其化合物、三氧化铬、

噪声、融熔金属液 

尘肺 耐高温防护服、防护口罩 

脱壳 振动、噪声、粉尘等 尘肺、耳鸣等 手套、眼镜、防护口罩等 

切割、打磨 振动、噪声、弧光等 尘肺、耳鸣、视力等 手套、眼镜、防护口罩等 

抛（喷）丸、

喷砂 
噪声、粉尘等 尘肺、耳鸣等 手套、眼镜、防护口罩等 

精整 振动、噪声、金属粉尘等 尘肺、耳鸣等 手套、眼镜、防护口罩等 

碱煮或（酸

洗） 
强腐蚀等 腐蚀损伤 防护服、防护口罩等 

无损检测 X射线、渗透剂等 放射病、中毒等 防护服、手套、防护口罩等 

5.8 绩效 

5.8.1 一般要求 

绿色工厂应依据本标准提供的方法计算或评估其绩效，并利用结果进行绩效改善。其中，各项绩效

指标应不低于行业规范要求，综合绩效指标应达到行业先进水平。 

5.8.2 用地集约化 

绿色工厂应按照GB/T 36132附录A的方法计算厂房的容积率、单位用地面积产能。 

5.8.3 原料无害化 

绿色工厂应优先选用国家鼓励环保名录中的材料。适用时，宜采用附录B给出的绿色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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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8.4 工厂用水重复利用率 

工厂用水重复利用率按照式（1）计算。 

 𝑄𝑄 = 𝑄𝑄2
𝑄𝑄1+𝑄𝑄2

∗ 100% .....................................................................（1） 

式中： 
𝑄𝑄——工厂用水重复利用率（%）； 
𝑄𝑄1——统计期内，生产中取用的新水量，单位为吨（t）； 
𝑄𝑄2——统计期内，重复利用水量，单位为吨（t）。 

5.8.5 废物资源化 

绿色工厂应按照GB/T 36132附录A的方法计算工业固体废物综合利用率、废水回用率。工艺出品率

按照式（2）计算，毛坯利用率（加工余量）根据本绿色工厂不同类型(形状、大小、壁厚等)铸件的平

均水平确定。 

 w = 𝑊𝑊1
𝑊𝑊1+𝑊𝑊2

∗ 100% ....................................................................（2） 

式中： 
𝑊𝑊——铸件工艺出品率（%）； 
W1——铸件重量，单位为千克（kg）； 
W2——浇铸系统重量，单位为千克（kg）。 

5.8.6 能源低碳化 

绿色工厂应按照式（3）计算铸件综合废品率。主要熔炼设备的能耗按照式（4）计算。 

 𝑋𝑋 = 𝑋𝑋1
𝑋𝑋1+𝑋𝑋2

∗ 100% .....................................................................（3） 

式中： 
𝑋𝑋——铸件综合废品率（%）； 
𝑋𝑋1——统计期内，铸件废品重量，单位为千克（kg）； 
𝑋𝑋2——统计期内，合格铸件重量，单位为千克（kg）。 

 𝑌𝑌 = 𝑌𝑌1
𝑌𝑌2

 ................................................................................（4） 

式中： 
𝑌𝑌——吨金属液综合能耗，单位为千瓦时每吨金属液（kw•h/t）； 
𝑌𝑌1——统计期内，熔炼设备消耗的电能，单位为千瓦时（kw•h）； 
𝑌𝑌2——统计期内，待熔炼的原料的总重量，单位为吨（t）。 

6 评价方案 

6.1 评价内容及评价指标 

6.1.1 评价内容 

绿色工厂评价内容应包括基本要求、基础设施、能源与资源、产品及工艺、铸造过程、环境排放、

职业健康、绿色工厂管理等 8 个方面。绿色工厂评价细则按照附录 C 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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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2 评价指标体系 

6.1.2.1 一级指标包括基本要求、基础设施、能源与资源、产品及工艺、铸造过程、环境排放、职业健

康与绿色工厂管理等 8 个方面，下设二级指标和具体评价要求。基本要求为绿色工厂参与评价的基本条

件，不参与评分，但有一票否决权；其他 6 个方面为具体评价要求，通过评分判断绿色工厂满足要求的

程度。申请评价的绿色工厂应首先满足本标准第 5.1基本要求后，方可开展后续评价。 
6.1.2.2 具体评价要求分为必选要求和可选要求，必选要求为绿色工厂应达到的基础性要求；可选要求

为希望绿色工厂努力达到的提高性要求，具有先进性，依据受评绿色工厂的实际情况确定可选要求的满

足程度。基本要求实行一票否决制，基本要求不满足不预评审。 

6.1.2.3 评价采用指标加权综合评分的方式，各指标加权综合评分的总分为 1100 分，其中可选项 100
分。当本标准中必选条文不适用于申请评价的绿色工厂时需提供相应的证据，该条不参与评价，并应计

满分。 
6.1.2.4 绿色工厂评价各一级指标权重系数为： 

——基本要求（5.1）采取一票否决制，应全部满足； 
——基础设施（5.2）129分； 
——能源与资源（5.3）196分； 
——产品及工艺（5.4）130分； 
——铸造过程（5.5）250分； 
——环境排放（5.6）160分； 
——职业健康（5.7）85分； 
——绿色工厂管理50分。 
——可选项 100分 
注：绩效（5.8）的相关指标合理并入到基础设施（5.2）、能源与资源（5.3）、产品及工艺（5.4）、

铸造过程（5.5）、环境排放（5.6）、职业健康（5.7）和绿色工厂管理的条款中进行考核，具体见附录

C。 
6.1.2.5 绿色工厂评价指标见附录 C。 

6.2 评价方式 

6.2.1绿色工厂评价可以是工厂自我评价，也可由第二方或第三方组织实施。当评价结果用于对外宣告

时，则评价方至少应独立于绿色工厂、具备相应能力的第三方组织。 

6.2.2实施绿色工厂评价应查看报告文件、统计报表、原始记录，并根据实际情况，开展对相关人员的

座谈；采用实地调查、抽样调查等方式收集评价证据，并确保证据的完整性和准确性。 

6.2.3实施评价的组织应对评价证据进行分析，当绿色工厂满足评价方案给出的综合评价标准和要求时

即可判定为符合本标准。 

6.3 评价程序 

实施第三方评价的组织应建立规范的评价工作流程，包括但不限于评价准备、组建评价组、制定评

价方案、预评价（适用时）、现场评价、编制评价报告、技术评审等。绿色工厂自我评价或第二方评价

的评价程序可适当简化。 

6.4 评价结果 

6.4.1 综合评分计算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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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标准采用各项指标加权评价的计算方法。根据各项指标的评价分值𝑓𝑓累加得出综合评价得分F，

表示为： 

      𝐹𝐹 = ∑ 𝑓𝑓𝑖𝑖 × 𝐿𝐿𝑖𝑖𝑛𝑛
𝑖𝑖=1  …………………………………………….（5） 

式中：  

𝐹𝐹——综合评价得分；n——评价指标总数； 
𝑓𝑓𝑖𝑖——第 i 项所占分值；𝐿𝐿𝑖𝑖——第 i 项评价所得权重。 

6.4.2 综合评价等级 

综合评价等级判定见表2。 

表 2综合评价等级判定表 

综合评价分值 对应评定名称 
F≥ 900 5 星工厂 

750≤ F＜ 900 4 星工厂 
600≤ F＜ 750 3 星工厂 A  

7 评价报告 

评价报告内容应包括但不限于： 

——实施评价的组织； 

——评价目的、范围及准则； 

——评价过程，主要包括评价组织安排、文件评审情况、现场评价情况、评价报告编制及内部技术

评审情况； 

——评价内容，包括基本要求、基础设施、能源与资源、产品及工艺、铸造过程、环境排放、职业

健康与绩效等； 

——评价证据的核实情况，包括证明文件和数据真实性、计算范围及计算方法、相关计量设备和有 

关标准的执行等； 

——不适用条款说明； 

——发现的问题； 

——绿色工厂主要创建做法、工作亮点等； 

——对持续创建绿色工厂提出的下一步工作计划或建议； 

——相关支持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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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A 

（规范性附录） 

熔模铸造绿色工厂规范条件 

A.1 建设条件与布局 

A.1.1工厂的布局及厂址的确定应符合国家相关法律法规、产业政策以及各地方政府对装备制造业和熔

模铸造行业的总体规划要求。 

A.1.2工厂生产场所应依法取得土地使用权并符合土地使用性质。 

A.1.3环保重点区域新建或改造升级熔模铸造项目建设应严格执行工业和信息化部办公厅、发展改革委

办公厅和生态环境部办公厅联合发布的国务院关于印发打赢蓝天保卫战三年行动计划的通知。 

A.2 生产工艺 

A.2.1 工厂应根据生产铸件的材质、品种、批量，合理选择低污染、低排放、低能耗、经济高效的熔模

铸造工艺。 

A.2.2工厂推荐使用硅溶胶型壳工艺。 

A.3 生产装备 

A.3.1总则 

A.3.1.1 工厂不应使用国家明令淘汰的生产装备，如：无芯工频感应电炉等。 

A.3.1.2新建工厂不应采用燃油加热、燃气加热的熔化炉； 

A.3.2射蜡设备 

工厂应配备与产品及生产能力相匹配的蜡模制备设备：包括专用射蜡机、制模辅助设备。 

A.3.3 制壳设备 

工厂应配备与产品及生产能力相匹配的制壳生产线：包括制壳浆桶、淋砂机（浮砂桶）、制壳机械

手（或手工）、模壳干燥线、温湿度控制系统等。 

A.3.4 脱蜡及蜡处理设备 

工厂应配备专用的蜡脱除及蜡再生处理设备，包括脱蜡釜、油水分离器、除水桶和静置通等。 

A.3.5 熔炼（化）及炉前检测设备 

A.3.5.1 工厂应配备与生产能力相匹配的熔炼、保温和精炼设备，如中频感应熔炼炉、真空熔炼浇注炉、

凝壳炉、保温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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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3.5.2 熔炼、保温和精炼设备炉前应配置必要的化学成分分析、金属液温度测量等检测仪器。 

A.3.5.3 工厂或所在产业集群（工业园区）应具备与其产能和质量保证体系相匹配的试验室和必要的检

测设备。 

A.4 质量控制 

A.4.1工厂应按照 GB/T 19001（或 IATF 16949、AS9100D、GJB 9001C）等标准要求建立质量管理体

系、通过认证并持续有效运行，有条件的工厂可按照 T/CFA 0303.1 的标准要求开展熔模铸造行业的质

量管理体系升级版认证。 

A.5 能源消耗 

A.5.1 工厂应建立能源管理制度，可按照 ISO 50001 标准要求建立能源管理体系、通过认证并持续有效

运行。 

A.5.2 新（改、扩）建熔模铸造项目应开展节能评估和审查。 

A.6 环境保护   

A.6.1工厂应遵守国家环保相关法律法规和标准要求，并按要求取得排污许可证。 

A.6.2工厂应配置完善的环保处理装置，废气、废水、噪声、固体废物、危险废物等排放与处置措施应

符合国家及地方环保法规和标准的规定。 

A.6.3工厂可按照 GB/T 24001 标准要求建立环境管理体系、通过认证并持续有效运行。 

A.7 安全生产及职业健康   

A.7.1工厂应遵守国家安全生产相关法律法规和标准要求，建立健全安全设施并有效运行。 

A.7.2工厂应遵守国家职业健康相关法律法规和标准要求，建立健全职业危害防治设施和职业卫生管理

制度并有效运行，应对从事有害工种的员工定期进行体检，被检率应达 100%。 

A.7.3工厂可按照 GB/T 45001/ISO 45001 标准要求建立职业健康安全管理体系、通过认证并持续有效

运行。 

A.7.4特种作业人员、特种设备操作人员、计量人员、理化检验人员及无损探伤等特殊岗位的人员应具

有经相应的资质部门颁发的资格证书，持证上岗率应达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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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B 

（资料性附录） 

熔模铸造推荐绿色生产工艺、设备及材料 

 

B.1 表 B.1 给出了工厂生产采用的工艺、设备和材料。 

表 B.1  熔模铸造推荐绿色生产工艺、设备及材料 

序

号 
工序 材质 绿色设备名称 绿色工艺 绿色材料 

1 制模 模料 

1） 液压射蜡机； 

2） 制蜡模辅助设备：熔

蜡炉； 

3） 3D 打印设备。 

 

1） 中温蜡射蜡； 

2） 蜡循环处理。 

1） 非填充型中温模型蜡； 

2） 填充型中温模型蜡； 

3） 浇道蜡、粘结蜡、修补蜡等； 

4） 水溶性蜡、环保蜡； 

5） 3D 打印模料、MJM 蜡型熔模等。 

2 
型壳制

造 

粘结剂、

砂粉、润

湿剂等 

1) 制壳机械手（或手

工）； 

2) 模壳悬挂输送干燥

线； 

3) 淋砂机（或浮砂桶）； 

4) 搅拌浆桶。 

硅溶胶制壳工艺。 

1) 硅溶胶； 

2) 锆英砂及锆英粉； 

3) 刚玉砂及粉； 

4) 莫来砂及莫来粉； 

5) 陶瓷过滤网； 

6) 晶粒细化面层氯酸钴； 

7) 氧化钇粉； 

8) 氧化钙（烧结）； 

9) 环保型润湿剂和消泡剂等。 

3 

脱模及

其再生

处理 

水 

脱蜡釜、搅拌蒸发脱水装

置（水分快速蒸发器、除

水桶、静止桶。）、真空

蜡回收处理装置。 

蒸汽脱蜡、搅拌蒸发脱

水、真空脱水。 
水 

4 
熔炼及

浇铸 

铸钢件 

1) 电阻焙烧炉（带二次

燃烧） 

2) 燃气焙烧炉（带二次

燃烧） 

3) 中频感应熔炼炉； 

4) 高频感应小翻转炉； 

 

1） 电加热模壳焙烧

或燃气焙烧； 

2） 环保型中频电炉、

变频感应电炉熔

化工艺； 

3） 强化脱氧(加氧助

熔和复合脱氧剂

的沉淀脱氧等)工

艺。 

1) 优质的金属原辅材料废钢与合金

金属； 

2) 优质的熔炼炉环保、高质量、高

强度的炉村、炉盖等耐火材料； 

3) 清洁原辅材料废钢、铸件回炉料； 

4) 优质环保原辅材料电极碳棒、石

灰、云石、喂丝脱氧剂等； 

5) 优质环保原辅材料冶炼用的氧气

（液氧）、氩气等气体。 

高温合金

铸件 

1） 非低真空感应熔炼浇

铸炉； 

2） 低真空高频感应熔炼

浇铸炉； 

3） 真空感应熔炼浇铸

炉； 

4） 低真空快速熔炉； 

5） 单晶定向炉。 

1） 等轴晶真空熔炼

浇铸； 

2） 细晶铸造技术 

3）定向凝固； 

4）单晶铸造。 

1）优质金属原辅料：电解镍、钴、金

属铬、钼、钨、铌、中间合金等； 

2）母合金锭； 

3）高温合金回炉料、废件、浇注系统

等，化学成分要明确，表面须喷砂。 

钛合金铸

件 
凝壳炉/悬浮炉 1）真空浇注 钛合金锭 

铝合金、

铜合金等

有色合金

1) 炉料预热、熔化、保

温一体化电阻坩埚熔炼设

备； 

2) 中频感应熔炼炉； 

1）铝合金惰性气体无

毒精炼及长效变质处

理工艺； 

2）调压铸造、低压铸

环保精炼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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件 3) 调压设备。 造。 

5 后处理 —— 

1) 铸件去除浇冒口系统

采用专用设备； 

2) 铸件的高效、自动表

面处理技术与、强力抛丸

清理设备或自动生产线或

机器人、机械手； 

3) 全自动打磨生产线； 

4) 机器人(手)在后处理

工部的应用。 

自动切割打磨工艺 
环保型渗透剂、表面处理剂等有色后处

理绿色辅料、环保型水基防锈液。 

6 

质量监

控及检

验 

 

—— 

1) 熔炼过程及工艺参数

自动检测与控制系统； 

2) 直读光谱仪等快速准

确检测设备； 

3) 炉前快速热分析仪； 

4) 在线实时检测系统； 

5) 检测铸件内腔缺陷的

工业内窥镜装备； 

6) 检测铸件及模具的高

精度三坐标测量仪及 3D扫

描仪等； 

7) 铸件的高效超声、工业

CT、X 光和渗透探伤等无损

检测设备或工作站。 

工业 CT 三维检测工艺 

 
环保型渗透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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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1.1——基础设施（5.2）129分； 

A.1.2——能源与资源（5.3）196分； 

A.1.3——产品及工艺（5.4）130分； 

A.1.4——铸造过程（5.5）250分； 

A.1.5——环境排放（5.6）160分； 

A.1.6——职业健康（5.7）85分； 

A.1.7——工厂管理50分。 

评价分数“600分为合格绿色熔模铸造工厂”（不包括可选项分，可选项总分为100分）。 

附 录 C 

（规范性附录） 

熔模铸造绿色工厂评价细则 

 

C.1 表 C.1 给出了熔模铸造绿色工厂评价指标体系。 

表 C.1  熔模铸造绿色工厂评价指标 

序号 
一级 

二级指标 具体评价要求 评价标准 
要求

类型 
分值 

指标 

1 基本要求 

基础合规性与相

关方要求 

工厂应依法设立，在建设和生产过程中应遵守有关法律、法规、政策和标准。 存在不符合取消评价资格 

必选 

 

0 

近三年（含成立不足三年）无较大及以上安全、环保、质量等事故. 存在不符合取消评价资格 0 

确定了利益相关方，对利益相关方的环境要求做出承诺并满足有关承诺的要求。 存在不符合取消评价资格 0 

管理要求 

应设有绿色工厂管理机构，建立目标责任制和绿色制造制度 
存在不符合取消评价资格 

 

0 

 

建立、实施并有效保持质量管理体系、环境管理体系、职业健康安全管理体系和能源管理体

系，并通过认证 

 

存在不符合取消评价资格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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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基础设施 

建筑 

工厂的建筑应满足国家或地方相关法律法规及标准的要求 应全部符合，存在不符合单项 0 分； 必选 10 

工厂新建、改建和扩建建筑时，应同时遵守“固定资产投资项目节能评估审查制度”、“三

同时制度”、“工业项目建设用地控制指标”等产业政策和有关要求。 
应全部符合，存在不符合单项 0 分； 必选 10 

危险品仓库、有毒有害操作间、废物处理间等产生污染物的房间应独立设置。 应全部符合，存在不符合单项 0 分； 必选 5 

建筑材料：（1）选用蕴能低、高性能、高耐久性建材，采用节能、环保、可循环的建筑建

材，减少建材在全生命周期中的能源消耗；（2）室内装饰装修材料满足国家标准 GB 18580～

18588 和《建筑材料放射性核素限量》GB 6566 的要求。 

全部符合 5 分； 

必选 5 
存在不符合单项，-1 分/项； 

建筑结构：采用钢结构、砌体结构和木结构等资源消耗和环境影响小的建筑结构体系。 
全部符合 5 分； 

必选 5 
不符合 0 分； 

绿化及场地：（1）场地内设置可遮荫避雨的步行连廊。(2)厂区绿化适宜，优先种植乡土植

物，采用少维护、耐候性强的植物，减少日常维护的费用，厂区绿化覆盖率。（3）室外透

水地面面积占室外总面积的比例不小于 30%。 

全部符合 5 分； 

必选 5 
存在不符合单项，-2 分/项； 

再生资源及能源利用：（1）可再生能源的使用占建筑总能耗的比例大于 10%；（2）采用节

水器具和设备，节水率不低于 10%。 

全部符合 10 分； 

不符合 0 分。 
必选 10 

工厂规划和建设符合集约用地政策 
工厂的容积率：＞1.2，5 分；≥1.0，4

分；≥0.8，3 分；＜0.8，2 分。 
必选 5 

现场环境：（1）厂区内外环境优化：内外墙进行粉刷，环保、安全等标语不少于 2 条；厂

区内部生产、办公、生活分区，道路、裸露地面硬化，各项制度、规范、标识（门牌、污染

节点、治理设备及排污口）上墙、明示；（2）物料封闭化：所有物料必须入棚、入仓、入

库房，并分类堆放、整齐有序；（3）厂房标准化、车间洁净化：工位布局合理，各工位有

相对独立生产空间；设备间距、工艺流程合理，减少易产生扬尘物料流转次数和落差，减少

污染源；通道平整、干净，划线清楚且颜色规格统一；安全生产通道畅通；车间内部干净、

整洁有序，原材料、半成品、成品分区域、定点存放，并设立标识牌。 

全部符合 5 分；存在不符合单项，-1 分

/项 
必选 5 

照明 
工厂厂区及各房间或场所的照明功率密度、照度、照度均匀度、炫光限制、光源颜色、反射

比以及照明标准值等应符合 GB 50034 规定。 
应全部符合，存在不符合单项 0 分； 必选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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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的场所的照明应进行分级设计。 应全部符合，存在不符合单项 0 分； 必选 2 

工厂厂区及各房间或场所的照明宜适用自然光。 符合 1 分；不符合 0 分； 必选 2 

公共场所的照明应采取分区、分组与定时自动调光等措施。 全部符合 1 分；不符合 0 分； 必选 2 

工艺适用时，节能灯等节能型照明设备的使用占比不低于 50%。 符合 1 分；不符合 0 分； 必选 2 

设备 

专用设备 

应符合附录 A 的要求。 应全部符合，存在不符合单项 0 分； 必选 2 

适用

时，宜

配备附

录 B 给

出的绿

色设备 

制模 符合 2 分；不符合 0 分； 必选 2 

型壳制造 符合 2 分；不符合 0 分； 必选 2 

脱模及其再生回收 符合 2 分；不符合 0 分； 必选 2 

熔炼与浇铸 符合 2 分；不符合 0 分； 必选 2 

后处理 符合 2 分；不符合 0 分； 必选 2 

铸件的质量检测 符合 2 分；不符合 0 分； 必选 2 

通用设备 

工厂使用的通用设备应达到相关标准中能效限定值的强制性要求。 全部符合 5 分；不符合 0 分； 必选 5 

已明令禁止生产、使用的能耗高、效率低的设备完成限期淘汰更新。 全部符合 5 分；不符合 0 分； 必选 5 

工厂使用的通用设备或其系统的实际运行效率或主要运行参数应符合该设备

经济运行的要求。 
全部符合 5 分；不符合 0 分； 必选 5 

计量设备 

工厂应依据 GB 17167、GB 24789 等标准要求配备、使用和管理能源、水以及

其他资源的计量器具和装置。能源及资源使用的类型不同时，应进行分类计量。

需满足以下分类计量的要求：（1）照明系统；（2）冷水机组、相关用能设备

的能耗计量和控制；（3）室内用水、室外用水；（4）空气处理设备的流量和

压力计量；（5）锅炉；（6）冷却塔 

应全部符合，存在不符合单项 0 分； 必选 5 

每台焙烧炉、（套）熔炼（含保温）、热处理炉设备能源使用应实现单独计量。 符合 10 分；不符合 0 分； 必选 10 

污染物处

理设备 

污染物处理设备符合 GB 8959 的要求或熔模铸造生产过程中的污染物排放达

到排放限值要求的其他设备。 

全部符合 5 分； 
必选 5 

存在不符合单项，-1 分/项； 

污染物处理设备的处理能力应与工厂生产排放总量相适应，同时设备应满足通

用设备的节能方面的要求。环保设备和设施的运行应和生产设施同步进行，其

能耗应单独计量。 

符合 5 分；不符合 0 分； 必选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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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风除尘

设备 

工厂应采用不产生或少产生粉尘污染的工艺和设备，凡产生粉尘的工艺过程和

熔模铸造设备，均应设置防尘设施。 
应全部符合，存在不符合单项 0 分； 必选 5 

3 能源与资源 能源投入 

工厂应优化用能结构，在保证安全、质量的前提下减少能源投入。 符合 10 分；不符合 0 分； 必选 10 

建有能源管理部门。 符合 10 分；不符合 0 分； 必选 10 

使用可再生能源替代不可再生能源。 符合 5 分；不符合 0 分； 可选 5 

使用了低碳清洁的新能源。 符合 5 分；不符合 0 分； 可选 5 

用能设备余热余能余压回收利用率 (%) 

余热回收设备类型：3 类及以上，3 分；

2 类，2 分；1 类，1 分； 
必选 

3 

余热余能余压回收利用率：≥60，3 分；

≥40 ，2 分；≥20，1 分； 
3 

工艺出品率（%） 

高温合金铸件 
≥45，15 分；≥30，12 分，≥20，9 分；

<20,0 分； 

必选 15 

铸钢件 
≥50，15 分；≥40，12 分，≥30，9 分；

<30,0 分； 

钛合金铸件 
≥45，15 分；≥30，12 分，≥20，9 分；

<20,0 分； 

铝合金件 
≥45，15 分；≥30，12 分，≥20，9 分；

<20,0 分； 

铜件 
≥45，15 分；≥30，12 分，≥20，9 分；

<20,0 分； 

吨金属液综合能耗(kw•h/t 金属液) 
铸

钢 

感应

电炉

容量

(t) 

能耗

指标 
≤0.5 

<690，20

分；<,710，

15 分；

<730，12

分；≥730，

0 分； 

必

选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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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w•

h/t

金属

液) 

1 

<680，20

分；<700，

15 分；

<720，12

分；≥

720，0 分； 

（普

通碳

钢） 

  
  

2 

<670，20

分；<690，

15 分；

<710，12

分；≥

710，0 分； 

3 

<660，20

分；<680，

15 分；

<700，12

分；≥

700，0 分； 

≥5 

<650，20

分；<670，

15 分；

<690，8；

≥730，0

分； 

资源投入 

工厂应按照 GB/T 7119-2018 的要求开展节水评价工作，且满足 GB/T 18916 中（所有部分）

对应的本行业取水定额要求。 

全部符合 15 分； 
必选 15 

存在不符合单项 0 分 

绿色物料应选自省级以上政府相关部门发布的资源综合利用产品目录、有毒有害（原料）产 符合，15 分；不符合 0 分； 必选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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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替代目录等，满足国家有关标准规范要求。 

评估有害物质及化学品减量使用或替代的可行性。 符合，10 分；不符合 0 分； 必选 10 

实现有害物质替代。 符合，10 分；不符合 0 分； 可选 10 

工厂应优先选

用国家鼓励环

保名录中的材

料 

适用时，宜采用附录 B 给出的绿色材料 

2 项符合 3 分；3 项符合 4 分；4 项及以

上符合 5 分； 

必选 5 2 项符合 3 分；3 项符合 4 分；4 项及以

上符合 5 分； 

符合 5 分；不符合 0 分； 

工厂应按照 GB/T 29115 的要求，对其原材料使用量的减少进行评价。 符合， 15 分；不符合 0 分； 必选 15 

废水回用（水力清砂、旧砂再生、湿法除尘等其他用水工艺废水处理后回用）率（%） 
＜5%，0 分；≥10%，6 分，≥20%，8

分；≥30%，10 分 
必选 10 

工厂用水重复利用率(%)  
≥20%，10 分；≥10%，8 分；≥5%，

6 分，＜5%，0 分 
必选 10 

工业固体废物综合利用率(%) 

废砂、渣利用(制成建筑材料、复合材料等) 
≥95%，10 分；≥90 %,6 分；≥80%，

2 分； 
必选 10 

废铸件、浇冒口、铁豆、切屑等金属废料作

为回炉料使用 

≥95%，15 分；≥90 %，10 分；≥85 %，

5 分； 
必选 15 

替代或减少全球增温潜势较高温室气体材料的使用。 符合 5 分；不符合 0 分； 可选 5 

采购 

工厂应制定绿色供应商的评价、选择、绩效监视及再评价的准则并按照实施，将认定合格的

供应商列入合格供应商名录。 

全部符合 15 分； 
必选 15 

存在不符合单项-5 分/项 

必要时，对供应商实施分类管理。 符合 10 分；不符合 0 分； 可选 10 

绿色供应商提供的符合性材料，包括但不限于： 全部符合 10 分； 

必选 10 

——产品技术参数能数据； 存在不符合单项，-2 分/项 

——资源能源消耗与污染物排放数据；   
——不含禁用物质声明或根据工厂要求提供第三方检测证明材料；   
——限用物质和受控物质符合性声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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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质量和有害物质控制文件等；   
——材料可回收利用性、材料稀缺性、再生材料、再制造件等清单或说明材料；   
——废弃物处置等数据；   
工厂应向绿色供应商提供的采购信息，明确了有害物质使用、可回收材料使用、能效等环保

要求。 
符合 5 分；不符合 0 分； 可选 5 

应确定并实施检验或其他必要的活动，以确保采购的产品满足规定的要求。 符合 5 分；不符合 0 分； 必选 5 

4 产品及工艺 

一般要求 

工厂应引入产品生态（绿色）设计理念，系统考虑原材料选用、生产、销售、使用、回收、

处理等各个环节对资源环境造成的影响，力求产品在全生命周期中最大限度降低资源消耗、

尽可能少用或不用含有有害物质的原材料，减少污染物产生和排放。 

符合 20 分；不符合 0 分； 必选 15 

绿色设计 

工厂应逐步淘汰低效率的工艺技术和生产装备，适用先进的工艺技术和装备，采用新材料，

提高工艺出品率和产品合格率。 
应全部符合，存在不符合单项 0 分； 必选 15 

工厂生产的铸件应按照 GB/T 31206 的要求进行设计，考虑内容包括但不限于材料选择及使

用、铸件结构设计、包装过程、使用阶段等。 
符合 15 分；不符合 0 分； 可选 15 

工厂应按照 GB/T 31206 的要求，实施绿色设计管理：将绿色设计融入现有设计流程和管理

体系；产品设计文件（设计任务书、说明书、计算书等）中增加有关绿色材料绿色性指标内

容；建立绿色设计数据库；并按照 GB/T 32161 的要求进行评价。 

符合 15 分；存在不符合单项-5 分/项； 可选 15 

绿色工艺规划 

工厂应按照 GB/T 28613 的要求：制定工艺发展规划和旧工艺改造计划；进行绿色工艺方案

设计、绿色工艺路线设计和绿色工艺规程设计；开展工艺绿色性综合评价。 

全部符合 20 分，存在不符合单项-5 分/

项； 
必选 20 

生产工艺 

应符合附录 A 的要求。 全部符合 20 分，存在不符合单项 0 分； 必选 20 

适用时，

宜采用附

录 B 给出

的绿色工

艺 

制模 符合 10 分；存在不符合单项 0分； 

必选 

10 

型壳制造 符合 10 分；存在不符合单项 0分； 10 

脱模及其再生处理 符合 10 分；存在不符合单项 0分； 10 

熔炼与浇铸 符合 10 分；存在不符合单项 0分； 
必选 

10 

后处理 符合 10 分；存在不符合单项 0分； 10 

铸件质量的检测 符合 10 分；存在不符合单项 0分； 必选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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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铸造过程 

制模 

模料在熔化、回收过程中可能会产生废气，废气排放应符合 GB 16297； 符合 20 分；不符合 0 分； 必选 20 

 在熔模组合过程中会产生刺激性气体，工作场所应有排风等工程防护措施，工人佩戴防尘

防毒口罩等用具，工作环境应符合 GBZ 2.1 的规定。组模、熔模清洗工作场地应有通风、

防尘、防火等措施，工作环境应符合 GBZ 2.1 的规定。 

符合 20 分；不符合 0 分； 必选 20 

型壳制造 
型壳制备中会产生危害因素，如粉尘、挥发性废气，工作中应有除尘、除湿等防护措施，工

作环境应符合 GBZ 2.1 的规定。 
符合 20 分；不符合 0 分； 必选 20 

脱模及其再生处

理 

脱蜡过程中会产生废气、废水等，废气排放应符合 GB 16297（二级）的规定，固体废弃物

排放应符合 GB 18599 的规定，工作环境应符合 GBZ 2.1 的规定。低温模料在酸处理、回收

过程中可能会残留酸，在排放过程中应中和处理。 

符合 20 分；不符合 0 分； 必选 20 

熔炼与浇铸 

型壳在焙烧过程中会产生大量的废气、颗粒灰尘等，废气有吸烟罩进行采集出来，废气排放

应符合 GB9078（二级）的规定。 
符合 20 分；不符合 0 分； 必选 20 

熔炼与浇铸过程中的高温、气体及粉尘会对环境及工作场所造成一定的污染，熔化炉应有通

风、除尘系统，操作人员应穿戴防热辐射的安全防护用具，熔化炉大气污染物排放应符合

GB 13271 和 DB31/933 的规定，工作环境应符合 GBZ 2.1、 GBZ 2.2 的规定。 

符合 20 分；不符合 0 分； 必选 20 

后处理 

 脱壳会产生较大的噪声和颗粒粉尘污染，脱壳间应尽量采用隔声措施，工作人员应佩戴防

护用具，工作环境应有除尘措施，工作环境应符合 GBZ 2.1及 GBZ 2.2 的规定，固体废物

排放应符合 GB 18599 的规定。 

符合 15 分；不符合 0 分； 必选 15 

碱煮、脱芯、酸洗、钝化工序工作人员应佩戴防护用具，废水必须进行中和处理，废水排放

应符合 GB 8978 的规定。 
符合 15 分；不符合 0 分； 必选 15 

气（切）割会产生颗粒粉尘污染，工作人员应佩戴防护用具，工作环境应有除尘措施，并符

合 GBZ 2.1 及 GBZ 2.2 的规定。 
符合 15 分；不符合 0 分； 必选 15 

 抛丸或喷丸、喷砂会产生较大的噪声、颗粒粉尘污染，工作人员应佩戴防护用具，工作环

境应有除尘措施，并符合 GBZ 2.1 及 GBZ 2.2 的规定。 
符合 15 分；不符合 0 分； 必选 15 

熔模铸件的焊补会产生辐射的污染，操作现场应有防护措施，工作人员应佩戴防护用具，工

作环境应符合 GBZ 2.1 及 GBZ 2.2 的规定。 
符合 15 分；不符合 0 分； 必选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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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磨、抛光会产生噪声、颗粒粉尘和废水，工作场所和工作人员应有安全防护措施。废水排

放应符合 GB 8978 的规定，工作环境应符合 GBZ 2.1 及 GBZ 2.2 的规定。 
符合 15 分；不符合 0 分； 必选 15 

铸件质量的检测 

 射线检测应建设专用防辐射铅房，对员工应遵守相关射线防护的法规和条例，射线检测必

须按照 GB/T 5677 执行，射线检测防护按 GBZ 117 规定执行。 
符合 20 分；不符合 0 分； 必选 20 

设计专门的渗透检测废水处理实施，能够连续处理渗透检测产生的废水，废水处理水排放应

符合 GB 8978（三级）的规定。采用中性、易清洗、无腐蚀，对人体无害，对环境无污染、

渗透性能好的渗透剂。 

符合 20 分；不符合 0 分； 必选 20 

6 环境排放 

大气污染物 
二氧化硫、氮氧化物、苯、苯系物、三乙胺、铅及其化合物、NMHC、TVOC 等排放限值（mg/m3）

达标 

应全部符合 DB31/933 的规定，存在不

符合单项 0 分； 
必选 25 

粉尘排放 大气颗粒物排放限值（mg/m3）达标 
应全部符合 DB31/933 的规定，存在不

符合单项 0 分； 
必选 25 

温室气体 

工厂宜采用 GB/T 32150 对其厂界范围内的温室气体排放进行核查，采用适宜的标准或规范

对产品进行碳足迹核查。 
符合 20 分；不符合 0 分； 可选 20 

获得温室气体排放量第三方核查声明。 符合 5 分；不符合 0 分； 可选 5 

可行时，利用核查结果对其温室气体的排放和碳足迹进行改善。 符合 5 分；不符合 0 分； 可选 5 

水体污染物 COD 排放限值（mg/L）达标 
＞100,0 分；＜90，10 分，＜80,15 分；

＜70,20 分 
必选 20 

固体废弃物 

生活固废和一般工业固废处置：建立相关管理制度，用符合国家规定的废物处置方法处置废

物。 
应全部符合，存在不符合单项 0 分； 必选 20 

危险废物处理：①危险废物鉴别控制充分；②危险废物实施台账登记，转移联单齐全；③部

分危险废品实施无害化处理。 
全部符合 30 分，存在不符合单项-10 分； 必选 30 

噪声 厂界噪声达标 
（昼 65dB，夜 55 dB）按测量点数计算，

超过点数-2 分/项 
必选 20 

通风除尘 
工厂应采用不产生或少产生粉尘污染的工艺和设备，凡产生污染的工艺过程和熔模铸造装

备，均应按照 GB 8959 的标准要求设置防尘设施。 
  必选 20 

7 职业健康 职业安全卫生 按照相关法律法规及相关规定的要求： 全部符合 15 分； 必选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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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建立相关管理制度，配备专(兼)职业卫生专业人员，建立职业健康监护档案； 存在不符合单项，-2 分/项； 

2）配备职业危害防护设施，建立台帐并定期检测；   
3）严格制定个人职业病防护用品配备计划并保存劳动防护用品发放记录；   
4）开展职业健康检查，并为存在劳动关系的劳动者(含临时工)缴纳工伤保险费；   
5）委托具有相应资质的中介技术服务机构，每年至少进行一次职业危害因素检测，每三年

至少进行一次职业危害现状评价； 
  

6）在醒目位置设置公告栏，公布有关职业危害防治的规章制度、操作规程和作业场所职业

危害因素警示及监测结果。 
  

作业场所粉尘浓度达标率(%) 

符合 GBZ 2.1 标准要求，15 分；超标

≤10%，8分；超标≤20%，6分；超标≤30%，

5 分；超标≤40%，4 分；超标>40%，0

分 

必选 15 

作业场所有害气体浓度达标率(%) 

符合 GBZ 2.1 标准要求，15 分；超标

≤10%，8分；超标≤20%，6分；超标≤30%，

5 分；超标≤40%，4 分；超标>40%，0

分 

必选 15 

作业场所噪声达标率(%) 

符合 GBZ 2.2 标准要求，15 分；超标

≤10%，8分；超标≤20%，6分；超标≤30%，

5 分；超标≤40%，4 分；超标>40%，0

分 

必选 15 

劳动防护用品佩戴合格率（%） 100%合格 10 分，否则 0 分； 必选 10 

职业危害工种年职业病发生率(%) 无：10 分；有：-2 分/例； 必选 10 

员工工伤事故发生率(‰) ＜1，5 分；＜2，3 分；＜3，1 分； 必选 5 

8 工厂管理 铸件综合废品率（%） 
≤2.5，30 分；≤3.5，20 分；≤4.5，10

分；>4.5，0 分 
必选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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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三年全员劳动

生产率 
人均产值(万元/人·年) 

≥80，10 分；≥70，8 分；≥60，6 分；

<60，0 分 
必选 10 

铸件一次检验合格率（%） 
≥96，10 分；≥94，8 分；≥92，6 分；

<92，0 分 
必选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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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熔模铸造绿色工厂评价要求》团体标准编

制说明 

 

一、制定标准的背景、任务来源(重要性和必要性、主要起草单位和

参编单位) 

1.项目背景 

铸造是一切工业的基础，也是排在先进制造技术的首位。所

以铸造技术水平的高低已经成为衡量一个国家制造业水平高低的

重要标志，也是一个国家工业发展水平的关键所在。铸件不断地

向大型化、薄壁化、整体化发展，对铸件质量也提出了新的更高

的要求，熔模铸造技术是解决航空发动机用大型复杂结构热端部

件制造最有效的成型方式。 

中国是制造大国，制造业及其产品的能耗约占全国能耗的 

2/3。受资源环境的影响，绿色制造成为解决国家资源和环境问题

的重要手段。实施绿色制造工程是实现产业转型升级的重要任务，

是行业实现绿色发展的有效途径，同时也是企业主动承担社会责

任的必然选择。 

工厂是绿色制造的主体。《中国制造 2025》将“全面推动绿

色制造”作为九大战略重点和任务之一，明确提出要“建设绿色

工厂，实现厂房集约化、原料无害化、生产洁净化、废物资源化、

能源低碳化”。对绿色工厂进行评价，有助于在行业内树立标杆，

引导和规范工厂实施绿色制造。而已有的相关评价要求大多集中

1

 
 



 
 

在绿色工厂的某一方面，评价结果相对片面。 

2016 年 7 月，国家标准化管理委员会下达《<空气净化器

能效限定值及能效等级>等  23 项国家标准制修订计划的通知》，

其中包括 20160854-T-469《绿色工厂评价通则》，拟建立符合产业

发展需求的绿色工厂评价模型，以现有相关评价指标和要求为基

础，以综合性、系统性为原则，给出绿色工厂的综合性评价指标

和要求。 

2.任务来源 

由申报单位上海万泽精密铸造有限公司向上海市铸造行业协

会提出立项申请，经上海市铸协论证通过并印发了（文件号、文

件名），项目名称：《熔模铸造绿色工厂评价要求》。 

3.标准制定相关单位及人员 

3.1 标准起草单位 

本标准由上海万泽精密铸造有限公司、上海交通大学、上海合升

机械有限公司、上海中洲特种合金材料有限公司为主要起草单位、其

它参编单位包括上海中超航宇精铸科技有限公司、上海大学、上海航

天精密机械研究所铸造中心、上海爱迪尔精密铸造有限公司、上海华

明高压电气开关制造有限公司、上海海陆丰船用阀门有限公司、上海

昌强精密铸造有限公司等重点行业研究机构、企业负责起草。 

3.2 本标准主要起草人为：陆敏、凌李石保、王俊、沈伟、谈悦晨、

孙宇、张前君、张庆东。 

3.3 本标准参加起草人：余建波、张旭亮、王丁明、李小洪、刘俊、

张金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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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主要工作概述（资料收集与研究、情况调研、标准编制过程） 

1 前期准备工作。 

首先，早在 2015 年，标准起草单位上海万泽精密铸造有限公司

建设工厂之初，已经开展绿色熔模铸造工厂评价研究，对国内外绿色

工厂相关政策、标准开展调研，开发绿色工厂评价方案，逐步形成技

术文件《绿色熔模铸造工厂评价要求》环评报告、能源建设报告及实

施方案。 

其次，撰写《绿色熔模铸造工厂评价要求》项目立项建议书，收

集相关国内外标准和技术文件，编制标准草案、针对标准所涉及的产

品进行相关检测。 

第三，组建《绿色熔模铸造工厂评价要求》标准编制工作组。明

确标准编制重点和提纲，明确各参与单位和人员职责分工、研制计划、

时间进度安排等情况。 

2 标准编制具体计划安排 

1) 2020.6.1 -2020.6.30 前期调研阶段：企业现场调研和标准收集

整理； 

2) 2020.7.1-2020.7.30 项目建议书编制，标准立项。 

3) 2020.8.1 -2020.10.30 标准起草阶段：编写标准（草案），标准

编制说明，标准先进性说明； 

4) 2020.11.1 -2020.11.30 启动会：召开标准启动会暨研讨会。启

动会后形成征求意见稿，并向利益相关方等发送电子版标准征求意见

稿，征求意见，并根据征求意见，汇总成征求意见表。 

5) 2020.12.1 -2020.12.30 标准评审及报批。标准研制工作组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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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家意见，并修改、完善征求意见稿、标准编制说明、先进性说明等

材料，编制标准送审稿及其它送审材料并推荐评审专家，提交送审材

料并等待评审会召开。召开标准评审会。专家对标准送审稿及其它送

审材料进行评审，给出评定建议。根据评审会专家评定建议，对标准

（送审稿）进行审查，并根据专家意见对送审稿进行修改完善，形成

标准（报批稿）。 

6) 2021.1.1 -2021.1.30 完善其它报批材料，并提交等待标准发布。 

 

三、标准编制原则和确定标准主要内容 

1.编制原则 

(1)协调一致。标准尽可能与以下内容协调一致： 

 绿色制造基本要求； 

 相关政策、法规、标准、管理办法； 

 工业和信息化部绿色制造工程整体目标； 

 绿色制造标准体系。 

（2）全面系统 

 涵盖熔模铸造生产的全过程、全链条和全要素； 

 全面、系统建立熔模铸造绿色工厂评价体系。 

（3）适用可操作 

 在企业现有管理体系基础上增加绿色工厂管理要求； 

 遵循管理的“PDCA”模式，降低标准实施的难度； 

 立足国内企业绿色制造实际，确保标准的可操作性。 

2.标准主要内容 

本标准设置7个章节，3个附录，具体包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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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范围 

明确标准的适用范围。 

（2）规范性引用文件 

详细列出本标准使用时所涉及的规范性文件。 

（3）术语和定义 

对熔模铸造行业绿色工厂的术语和定义做出规范。 

（4）总则 

对熔模铸造绿色工厂总体框架、基础合规性与相关方要求、管理

职责等做出规范。 

（5）评价要求 

 基础设施：对建筑、照明、设备等做出规范。 

 能源与资源投入：对能源投入、资源投入、采购等内容提出要求。 

 产品与工艺：对产品的生态设计、有害物质限制使用、节能、碳

足迹、可回收利用率等内容做出要求。 

 铸造过程：制蜡模、型壳制造、脱蜡及蜡再生处理、熔炼与浇注、

清理及后处理、铸件质量的检测等铸造过程的环境温湿度、采用

的设备及工艺要求、操作要求、环境影响、污染物排放、职业健

康安全做出要求。 

 环境排放 ：大气污染物、水体污染物、固体废弃物、噪声等做出

要求。 

 职业健康安全：铸造过程各工艺环节产生有害物质及防护措施做

出要求 

 绩效：用地集约化、原料无害化、生产洁净化、废物资源化、能

源低碳化、经济技术指标化等方面考核绩效做出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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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质量管理体系、职业健康安全管理体系、环境管理体系、能源

管理体系等提出要求。 

（6）评价方案 

对评价内容及评价指标、评价方式、评价程序、评价结果等做出

要求。 

（7）评价报告 

 

四、采用国际标准、国外先进标准 

本标准无 

五、以及与国内外同类标准水平的比较：标准先进性说明 

无 

六、与现行法律、法规和标准的关系 

我国尚未有与熔模铸造绿色工厂有关的现行法律、法规和相关强

制性标准。 

七、预期经济及社会效益 

由此进行的熔模铸造绿色工厂评价活动，可以系统评价熔模铸造

企业生产过程的能源、资源使用情况，进而有针对性的进行节能、节

水、节原材料、减少污染物排放等工作，有利于推动我国工业企业绿

色发展。 

八、贯彻标准的要求和措施建议 

建议由协会配合政府相关部门在行业内组织标准的宣贯工作，

制定标准贯彻实施细则，把标准的实施和执行落到实处。 

九、标准审定 

2020 年 12 月 24 日，上海市铸造行业协会组织召开了《熔模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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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绿色工厂评价要求》团体标准专家审定会，专家组听取了标准编制

工作组关于标准修订情况和主要技术内容的汇报，对标准送审稿进行

了逐条审议，经讨论形成如下意见： 

1、该标准结构合理、内容完整，标准编写符合 GB/T 1.1–2020 

规定。 

2、该标准总体结构与 GB/T 36132-2018《绿色工厂评价通则》

基本保持一致，同时参考上海万泽精密铸造有限公司及其它国内外绿

色熔模铸造工厂评价的实践经验，遵循全面、系统、科学等原则，突

出熔模铸造行业特色，重点关注熔模铸件生产的基础设施、产品工艺、

综合绩效等特点，建立定量与定向指标相结合的熔模铸造绿色工厂评

价指标体系，为进一步持续规范上海的熔模铸造企业生产、指导企业

节能减排工作、满足企业绿色可持续发展的需要、推进企业技术创新

和转型升级提供了技术支撑。 

3、该标准在修订过程中，广泛征求了生产企业的意见，数据翔

实、可靠。 

专家组一致同意该标准通过审定，希望标准修订组根据专家意

见，对标准送审稿作进一步修改和完善，形成报批稿，报上海市铸造

行业协会批准发布。 

十、重大分歧意见的处理经过和依据。 

无 

十一、其他应予说明的事项 

无 

 

 

标准编制工作组 

2021 年 1 月 1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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